
安府办函〔2023〕38 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安岳县政务公开政策解读制度的
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安岳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

府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规范推进我县政务公开政策解读工作，现将《安岳县政务

公开政策解读制度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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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岳县政务公开政策解读制度

为保障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切实提高社会公众

对政府规章、政策的知晓度，规范政策解读工作，提升政府公信

力，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全省政务公

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23〕10号）《安岳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岳县深化政务公开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

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安府办函〔2023〕19 号）等要求，

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原则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“第

一解读人和责任人”，要履行好政策解读职责。政策文件由起草

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；多个单位共同起草的，由牵头部门

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，其他联合发文单位做好配合。县政府办

公室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全县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工

作。县融媒体中心负责提供技术力量配合起草单位做好解读产品

的制作和宣传。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文件，应当进行解读：
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但涉及面广，与公民、法人

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关系密切，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强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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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文件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策文件。

坚持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同步组织、同步审签、同步发布。

具体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：

（一）部门在起草政策文件时，应当同步谋划、组织编撰解

读材料，主动对接县融媒体中心制作内容丰富、实用、易懂的图

文、视频音频等方式的解读产品。

（二）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，将文稿、解读材料一并

报部门负责人审签。以县政府（县政府办公室）名义印发的政策

文件，起草部门在报审政策文件代拟稿时，应当将本部门负责人

审定的解读材料作为附件，一并送县司法局审查后，报县政府办

公室。没有解读材料及其产品的，县政府办公室将予以退文。

（三）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，起

草部门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代拟稿与解读材料及其产品，一并报

县政府办公室。待县政府审定后，起草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解读工作。

政策文件解读内容应当全面、详尽、准确，主要包括政策文

件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行标准、操

作方法，以及注意事项、关键词诠释、惠民利民举措、新旧政策

差异等。解读要深入浅出，语言通俗易懂，配以案例、数据，让

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、信得过、用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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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文件解读形式，包括起草部门负责同志、政策制定参与

者、专业机构、专家学者、媒体撰写的解读评论文章、政策问答、

在线访谈、媒体专访、答记者问、新闻发布会等。除必要的文字

内容外，各单位应借助融媒体中心优势，根据不同受众群体，制

作含数字化、图表图解、音频视频、动漫等方式的解读产品，使

解读信息更可视、可读、可感，让群众“听得懂、信得过”。各

部门多样化方式解读量不得少于 90%。

坚持把县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公开的第

一平台，统筹运用政府网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新闻发布会、政务公

开专区等平台发布政策文件解读信息，扩大解读信息的受众面。

安岳融媒及安岳发布等政务新媒体应设立解读专栏，积极构建

“1+1+1+N”政务公开传播矩阵。

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重要政策文件发布时，

起草部门负责将配套的解读材料一并报送县政务公开办公室，由

县政务公开办公室将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及其产品在县政府门

户网站上同步发布、关联发布、矩阵发布，方便公众查阅。各部

门印发的重要政策文件发布时，起草部门负责将政策文件与解读

材料及其产品在县政府门户网站、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同步公开发布。

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、研判、处置和回应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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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重要政策文件及解读信息公开后的社会舆情反映，认真研

判，主动跟进，及时回应，防止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被误读误解，

造成负面影响。

为切实提高政策文件解读的针对性、科学性、权威性和有效

性，组建县政府政策解读专家库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县政府部门可

参照建立由部门负责同志、业务骨干、专业机构从业人员、媒体

记者等组成的政策解读团队，定期对政策文件起草人员和信息发

布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全力提高解读意识和工作能力。

将政策文件解读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年度考核范围。

本制度适用于县政府组成部门、直属机构、派出机构、非常

设机构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政策文件解读工

作，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
本制度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- 6 -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